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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楚雄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
方 案

（听证稿）

根据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财

政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云南省医疗服务价格动

态调整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云医保〔2020〕149 号）,

《楚雄州医疗保障局 楚雄州财政局 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

于印发楚雄州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改革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楚医保〔2019〕46 号）精神，为做好楚雄州医疗服务

价格调整工作，结合楚雄州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以人民健

康为中心，以临床价值为导向，按照“总量控制、结构调整、有

升有降、逐步到位”的原则，建立和完善以成本收入、结构变化

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，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

系，支持医疗技术进步，支持体现劳务技术价值，为人民群众提

供更有价值、更高效率的医疗服务，促进医疗资源优化配置、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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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、促进医疗事业健康发展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控总量调结构原则。综合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、

医保基金收支、医疗费用增长等因素，结合取消药品、医用耗材

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、财政补偿政策以及规范诊疗行为、药品、

耗材集中采购等腾出的空间，合理遴选调整项目，调升、调降相

结合，着力优化项目价格结构，逐步理顺比价关系。

（二）坚持区域间协调发展原则。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、医

疗水平相当、地理区域相邻的周边地区医疗服务价格相衔接，所

调整项目不高于昆明地区医疗服务价格。

（三）坚持统筹兼顾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原则。一是补充完善

2019 年“一州一策”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三类价，执行范围扩

大到全州妇幼保健院和乡镇卫生院；二是结合医院因取消耗材加

成收入结构的变化兼顾各级各类医疗机构。

（四）坚持惠民利民，改革创新原则。坚持惠民利民为改革

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与各项改革统筹联动，持

续巩固取消药品、耗材加成改革取得的成果，推进医保支付方式

改革，推进药品、耗材供应保障制度改革，加强药品耗材集中带

量采购，进一步降低药品、耗材价格，减轻群众就医负担。

三、实施范围

全州各级公立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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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政策依据

（一）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

财政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云南省医疗服务价格

动态调整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云医保〔2020〕149号）

文件明确“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实行分级管理，授权各州（市）人

民政府动态调整州（市）级及以下管理的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

价格”。

（二）《中共楚雄州委 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价格机制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楚发〔2019〕1 号）、《楚雄州医疗保障局

楚雄州财政局 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楚雄州取消公立

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楚医保〔2019〕

46 号）明确：贯彻落实公立医院取消药品、医用耗材加成政策，

进一步完善“一州一策”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，按照总量控制、结

构调整、有升有降、逐步到位的要求，分类指导、理顺全州不同

级别医疗机构间和医疗服务项目间的比价关系，推进医疗服务价

格改革，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、及时灵活的价格动

态调整机制，推动形成有利于分级诊疗的梯次价格体系。

五、拟调价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本次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共 191项，占现执行价格

项目的 2.88%。其中：

1.调减项目 21项（放射类 1 项，检查类 3 项，检验类 13 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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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学影像类 4 项）。其中：放射类下调 16.67%，基检查类下调

9.68（一类价）、11.66%（二类价）、10.36%（三类价），检验

类下调 11.47%，医学影像类下调 15.72%。平均下调幅度为：一

类价 13.97%、二类价 14.37%、三类价 14.21%。

2.调增项目 170 项（一般检查治疗 14 项，临床诊疗类 11项，

经血管介入诊疗 2 项，手术类 133 项，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 10

项）。其中：一般检查治疗类上调 40.00%（三类价格上调幅度

相同）；临床诊疗类分别上调 29.48%（一类价）、36.71%（二

类价）、36.60%（三类价）；经血管介入诊疗类上调 7.69%（三

类价格上调幅度相同）；手术类分别上调 22.67%（一类价）、

22.89%（二类价）、23.44%（三类价）；中医类分别上调 33.77%

（一类价）、33.76%（二类价）、33.23%（三类价）。平均上

调幅度为：一类价 22.21%，二类价 22.31%，三类价 22.61%。

（二）补充完善 2019 年“一州一策”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的三类价 158 项。其中：下调项目 27 项，检验类 10 项，下调

19.59%；影像类 17 项，下调 16.74%。平均下调幅度为：16.85%。

上调项目 130 项，诊查类 7 项，上调 120.37%；会诊类 4 项，

上调 41.49%；护理类 5 项，上调 41.03%；注射类 11 项，上调

72.41%；手术类 67 项，上调 34.57%；介入手术类 11 项，上调

44.99%；中医类 24 项，上调 38.35%；精神科特殊诊疗 1 项，上

调 16.67%。平均上调幅度为：38.4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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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全州妇幼保健院和乡镇卫生院普通挂号费 1 项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部门充分认识做好医疗服务价

格动态调整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，落实责任，精心组织实施。

州医疗保障局牵头做好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工作，做好专家论

证、征求意见、风险评估、审议审查等工作，做好医保支付政策

衔接；州卫生健康委配合做好调价评估、成本调查和方案测算工

作，规范公立医疗机构行为；财政部门落实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

入政策；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完善医保政策。加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与医保支付政

策协同，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

购，扩大品种范围，降低药品医用耗材价格，确保群众基本医疗

总体费用不增加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切实做好宣传引导，解读好医疗服务

价格动态调整的主要做法以及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

等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，增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政策的

把握能力，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，引导各方形成合理预期，营

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（四）强化监测和风险防控。利用信息平台强化公立医疗机

构医疗服务价格、成本、费用、收入分配及改革运行情况的动态

监测，及时分析研判，做好调价风险防控，确保价格调整工作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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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有序。

附件：1．楚雄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项目价格

表

2．楚雄州 2019 年“一州一策”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三类

价补充表

楚雄州医疗保障局 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 年 6 月 23 日


